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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
 
 
 
 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(證監會)已將2017/2018年度的詳細收支

預算(該份預算)呈交政府審核。經審核後，財政司司長已行使其獲行政長

官轉授的權力批准該份預算，並由政府提交財務委員會知照。 

 

依照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13(3)條的規定，現將已獲得財政司司長

批准的該份預算提交立法會省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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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2017/2018 年度預算收入 
 
 
 
收入 
 
 2017/2018 

  

投資者徵費 – 證券 $1,084,752,000 

投資者徵費 – 期貨／期權合約     114,955,000 

各項收費 135,262,000 

投資收入淨額    76,560,000 

其他收入       7,000,000 

總收入 $1,418,529,000 

 
 
註釋： 就 2017/2018 財政年度而言，證監會已向政府提出毋須要求立法

會向證監會作出年度撥款。然而，這個決定將不會對證監會成立

時所確立的撥款原則有所影響，亦不會影響證監會日後向政府作

出的撥款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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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
2017/2018 年度預算支出 
 
 
 
 
支出 
 
 2017/2018 

  

辦公室地方 $  256,046,000 

人事費用 1,325,793,000 

資訊及系統服務費用 71,942,000 

一般辦公室開支及保險費用 10,667,000 

學習及發展費用 8,649,000 

專業人士費用 56,130,000 

監管及對外活動 18,044,000 

實習生計劃 5,070,000 

折舊 50,000,000 

 $1,802,341,000 

法律費用 66,840,000 

 $1,869,181,000 

向外界機構提供經費 83,876,000 

總支出 $1,953,057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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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
2017/2018 年度預算支出 
 
 
 
 
資本支出 
 
 2017/2018 

  

傢俬及裝置   $  6,200,000 

辦公室設備      13,270,000 

汽車 350,000 

電腦系統開發     37,590,000      

總支出   $57,410,000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